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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

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另作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具

有以下含义：

公司、公众公司、挂牌公

司、岳塑股份
指

安徽岳塑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股票代码：831875。

标的公司、芜湖长鹏 指 芜湖长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芜湖长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2.87%的股权

交易对方、拓普集团 指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岳塑股份向交易对方拓普集团出售其持有的芜湖长鹏52.87%的股

权

奇瑞科技 指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

源享投资 指 安徽源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评估、审计基准日 指 2024年 9月 30日

报告期 指 2022年、2023年、2024年 1-9月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独立财务顾问、开源证券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中联、审计机构 指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格律、评估机构 指 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重组报告书》 指 《安徽岳塑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审计报告》 指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年 1月 10日出

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25]D-0098号《芜湖长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月 13日出具的格律

沪评报字（2025）第 003号《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

收购所涉及的芜湖长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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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重组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

细则》（股转公告[2023]43号）

《信息披露 6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6号——重大资产重

组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补充法律意见书

1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岳塑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天律意 2025第 00970号

致：安徽岳塑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监督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法》《业务规则》《重组业

务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所接受岳塑股份的委托，指派本

所吴波、张鲁权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岳塑

股份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已于 2025年 3月 10日为岳塑股份本次重组出具了天律意 2025第 00491

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岳塑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现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与本次重组相关

事项的变化（更新内容以“楷体加粗”字样标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2、本次重组各方保证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

本次重组各方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3、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有赖于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有关单位或本次重组相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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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重组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并不具

备对有关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

格。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后，

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予以引述。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律师对这些数

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5、本所律师同意岳塑股份在本次重组相关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要求部

分或全部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岳塑股份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

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岳塑股份本次重组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或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

任。

7、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岳塑股份为本次重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岳塑股份本次重组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的更新事项

经核查，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与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变化，将《法律

意见书》“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之“（二）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容

更新如下：

“（二）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

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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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

之三十以上。”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4月 25日出具的大信审字

[2024]第 32-00045号《审计报告》，岳塑股份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期末资产

总额为 66,837.78万元，期末净资产额（归母）为 5,040.25万元。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年 1月 10日出具的立信

中联审字[2025]D-0098号《审计报告》，芜湖长鹏 2024年 9月 30日财务报表期末资

产总额为 60,329.01万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9,063.67万元。

综上，本次交易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90.26%，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金额的比例为 179.83%。根据《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于“三、本次重组的批准与授权”的更新事项

经核查，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与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变化，将《法律

意见书》“三、本次重组的批准与授权”之“（一）本次重组已取得的批准与授权”之

“1、岳塑股份的批准和授权”的内容更新如下：

“（一）本次重组已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1、岳塑股份的批准和授权

2025年 1月 3日，岳塑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议案》；

（2）《关于 2024年 1-9月财务报表的议案》；

（3）《关于拟签署转让子公司股权协议的议案》；

（4）《关于提议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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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月 3日，岳塑股份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议案》；

（2）《关于 2024年 1-9月财务报表的议案》；

（3）《关于拟签署转让子公司股权协议的议案》。

2025年 1月 21日，岳塑股份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1）《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议案》；

（2）《关于拟签署转让子公司股权协议的议案》。

2025年 3月 7日，岳塑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3）《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4）《关于批准本次交易审计报告的议案》；

（5）《关于批准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定价公允性、合理性的议案》；

（7）《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

和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8）《关于批准<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

案》；

（10）《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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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3月 7日，岳塑股份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3）《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4）《关于批准本次交易审计报告的议案》；

（5）《关于批准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定价公允性、合理性的议案》；

（7）《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

和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8）《关于批准<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议案》。

2025年 3月 26日，岳塑股份将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

的相关议案。2025年3月24日，岳塑股份披露《关于暂缓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公告》，鉴于岳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文件尚处于全国股转系统审查阶

段，公司需暂缓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待全国股转系统审查完毕后确定

会议召开日期。”

三、关于“五、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的更新事项

（一）经核查，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与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变化，将

《法律意见书》“五、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之“（四）芜湖长鹏的主要资产”之“5、

知识产权”之“（2）专利”的内容更新如下：

“（2）专利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芜湖长鹏

共拥有 70项注册商标，其中发明专利 16项，实用新型 54项，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申请号 申请日 取得 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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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方式 权利

1
发明

专利

一种轮罩自动化生

产设备
芜湖长鹏 2021116311570 2021.12.28

原始

取得
无

2
发明

专利

一种轻量化汽车轮

罩及其成型设备、成

型方法

芜湖长鹏 2021101455428 2021.02.02
原始

取得
无

3
发明

专利

一种汽车EPP材料制

成的顶棚及其成型

设备、成型工艺

芜湖长鹏 2020113781546 2020.11.30
原始

取得
无

4
发明

专利

一种发泡一体的汽

车星空顶顶棚
芜湖长鹏 202011354054X 2020.11.26

原始

取得
无

5
发明

专利

一种轻量化内饰轮

罩的成型设备
芜湖长鹏 2020113306805 2020.11.24

原始

取得
无

6
发明

专利

一种SGP板材内饰件

用自动喷胶系统
芜湖长鹏 2019107067448 2019.08.01

原始

取得
无

7
发明

专利

底护板用接触式加

热成型系统
芜湖长鹏 2019107023030 2019.07.31

原始

取得
无

8
发明

专利

一种汽车内饰件制

造用玻纤板材料多

工位同步切割装置

芜湖长鹏 2019104248916 2019.05.21
原始

取得
无

9
发明

专利

一种汽车折叠式衣

帽架骨架结构
芜湖长鹏 2019102787705 2019.04.09

原始

取得
无

10
发明

专利

一种备胎盖板自动

包边工装及其包边

方法

芜湖长鹏 2019101891631 2019.03.13
原始

取得
无

11
发明

专利

一种耐磨损汽车顶

棚装饰罩用转运设

备

芜湖长鹏 2018104601829 2018.05.15
原始

取得
无

12
发明

专利

一种备胎盖板包边

加工用送料机构
芜湖长鹏 2017107697725 2017.08.31

原始

取得
无

13
发明

专利

一种行李箱地毯包

边加工用自动卸料

机

芜湖长鹏 2017107698022 2017.08.31
原始

取得
无

14
发明

专利

一种BGP板材内饰件

及其制作方法
芜湖长鹏 2014107068965 2014.11.28

原始

取得
无

15
发明

专利

一种汽车内饰件用

耐热聚丙烯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

芜湖长鹏 2013106376682 2013.12.03
原始

取得
无

16
发明

专利

一种汽车顶棚用改

性聚丙烯塑料及其

制备方法

芜湖长鹏 201310636839X 2013.12.03
原始

取得
无

17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顶棚用磁
吸卡扣的安装结构

芜湖长鹏 2024213336630 2024.06.12
原始
取得

无

18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轮罩的热

压成型后的修边成

型装置

芜湖长鹏 2023235427986 2023.12.25
原始

取得
无

19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顶棚热压

成型后的余料裁切

装置

芜湖长鹏 2023227056908 2023.10.08
原始

取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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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实用

新型

一种发动机底护板

成型装置
芜湖长鹏 2023222339775 2023.08.19

原始

取得
无

21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检测汽车E

PP顶棚成型质量的

设备

芜湖长鹏 2023210116174 2023.04.28
原始

取得
无

22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内饰板用

自动修边设备
芜湖长鹏 202320504177X 2023.03.11

原始

取得
无

23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侧围板生

产用的原料输送装

置

芜湖长鹏 202222875175X 2022.10.29
原始

取得
无

24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轮罩热压

成型模具
芜湖长鹏 2022223747620 2022.09.07

原始

取得
无

25
实用

新型

一种在汽车顶棚自

动生产线中完成顶

棚面料上料的设备

芜湖长鹏 2022216214763 2022.06.27
原始

取得
无

26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后背门热

压成型后的检测装

置

芜湖长鹏 2022215851923 2022.06.23
原始

取得
无

27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EPP顶棚生

产用工装
芜湖长鹏 2022213825074 2022.06.02

原始

取得
无

28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用轻质型E

PP顶棚
芜湖长鹏 2021234282783 2021.12.31

原始

取得
无

29
实用

新型

一种解决汽车底护

板加工的直轨式防

偏移定位划线装置

芜湖长鹏 2021212476298 2021.06.04
原始

取得
无

30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轮罩加工

用带有移动限位夹

持机构的修边装置

芜湖长鹏 2021211895364 2021.05.31
原始

取得
无

31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汽车后背

门的切割装置
芜湖长鹏 2021210380996 2021.05.15

原始

取得
无

32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顶棚的生

产加工用的定位装

置

芜湖长鹏 202120985767X 2021.05.10
原始

取得
无

33
实用

新型

一种应用于汽车底

护板模压加热成型

后的修边装置

芜湖长鹏 2021207222427 2021.04.08
原始

取得
无

34
实用

新型

汽车内饰顶棚检测

线用单向翻转器
芜湖长鹏 2020230603009 2020.12.17

原始

取得
无

35
实用

新型

集压紧、翻转功能于

一体的汽车内饰顶

棚运输机

芜湖长鹏 2020230814955 2020.12.17
原始

取得
无

36
实用

新型

汽车顶棚制作用的

玻纤毡的多层材料

自动上料装置

芜湖长鹏 2020228310423 2020.11.30
原始

取得
无

37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EPP材料制

成的顶棚及其成型

设备

芜湖长鹏 2020228401386 2020.11.30
原始

取得
无

38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顶棚制造

用自动上料机构
芜湖长鹏 2020227679731 2020.11.25

原始

取得
无

39 实用 一种侧围板加工用 芜湖长鹏 201921252611X 2019.08.03 原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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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高频焊接系统 取得

40
实用

新型

一种SGP板材内饰件

用自动喷胶系统
芜湖长鹏 2019212401487 2019.08.01

原始

取得
无

41
实用

新型

底护板用接触式加

热成型系统
芜湖长鹏 2019212332877 2019.07.31

原始

取得
无

42
实用

新型

一种备胎盖板自动

包边工装
芜湖长鹏 2019203197293 2019.03.13

原始

取得
无

43
实用

新型

一种消音器专用吸

音垫收集机
芜湖长鹏 2018207269370 2018.05.15

原始

取得
无

44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行李箱护

罩用收取装置
芜湖长鹏 2018207267178 2018.05.15

原始

取得
无

45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减震隔音

垫打包机
芜湖长鹏 2018207269402 2018.05.15

原始

取得
无

46
实用

新型

一种消音器专用吸

音垫加工用输送设

备

芜湖长鹏 2018204824610 2018.03.30
原始

取得
无

47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减震隔音

垫用裁切设备
芜湖长鹏 2018204823707 2018.03.30

原始

取得
无

48
实用

新型

一种面料抽拉式行

李箱地毯制造用上

料设备

芜湖长鹏 2017211124219 2017.08.31
原始

取得
无

49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衣帽架玻

纤板生产线用风冷

装置

芜湖长鹏 2016205694672 2016.06.14
原始

取得
无

50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玻纤板运

输装置
芜湖长鹏 2016205784397 2016.06.14

原始

取得
无

51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玻纤板加

工用自动切割机
芜湖长鹏 2016205662099 2016.06.14

原始

取得
无

52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顶棚玻纤

板夹取装置
芜湖长鹏 2016205786388 2016.06.14

原始

取得
无

53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衣帽架玻

纤板用冲压装置
芜湖长鹏 2016205697401 2016.06.14

原始

取得
无

54
实用

新型

一种玻璃纤维板自

动裁切装置
芜湖长鹏 2016205662101 2016.06.14

原始

取得
无

55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衣帽架玻

纤板分张装置
芜湖长鹏 2016205779435 2016.06.14

原始

取得
无

56
实用

新型

一种穿插式玻纤板

夹升装置
芜湖长鹏 2016200299304 2016.01.09

原始

取得
无

57
实用

新型
一种玻纤板风冷室 芜湖长鹏 2016200273592 2016.01.09

原始

取得
无

58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玻纤板烘

干箱
芜湖长鹏 2016200299268 2016.01.09

原始

取得
无

59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行李箱左

右装饰罩冲切模
芜湖长鹏 2015204704028 2015.06.30

原始

取得
无

60
实用

新型

一种遮物帘检测工

装
芜湖长鹏 2015204775837 2015.06.30

原始

取得
无

61
实用

新型
衣帽架返工夹具 芜湖长鹏 2015202272157 2015.04.15

原始

取得
无

62
实用

新型

一种高弹性车底护

板

金华长鹏

汽车零部
2023233598665 2023.12.11

原始

取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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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限公

司

63
实用

新型
一种耐磨汽车轮罩

金华长鹏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202323267413X 2023.12.01
原始

取得
无

64
实用

新型

一种隔热汽车内饰

顶棚

金华长鹏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2023232688274 2023.12.01
原始

取得
无

65
实用

新型

一种加强型汽车内

饰顶棚

金华长鹏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2023229416772 2023.11.01
原始

取得
无

66
实用

新型

一种耐污汽车内饰

板

金华长鹏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2023229418886 2023.11.01
原始

取得
无

67
实用

新型

一种隔音汽车内饰

顶棚

金华长鹏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2023227106112 2023.10.10
原始

取得
无

68
实用

新型

一种高强度车底护

板

金华长鹏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2023226694780 2023.10.07
原始

取得
无

69
实用

新型
一种自洁汽车轮罩

金华长鹏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2023226243216 2023.09.27
原始

取得
无

70
实用

新型

一种耐高温汽车内

饰板

金华长鹏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2023226241615 2023.09.27
原始

取得
无

”

（二）经核查，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与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变化，将

《法律意见书》“五、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之“（七）芜湖长鹏的诉讼、仲裁或行政

处罚”的内容更新如下：

“（七）芜湖长鹏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芜湖长鹏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登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

等公开渠道查询，截至报告期末，除下列尚未了结的诉讼案件外，芜湖长鹏及其子公

司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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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号 名称 身份 金额（元） 进程

1

（2024）

冀01知民

初208号

芜湖长鹏与

河北瑞腾新

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技术

合同纠纷

原告

4,424,516.62

及逾期付款利

息

2022年7月2日，芜湖长鹏向河北省石

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3年12月19日，石家庄市栾城区人

民法院作出（2023）冀0111民初1607

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移送石家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处理。

2024年1月17日，因诉讼标的额超过

基层法院管辖范围，石家庄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报请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2024年2月19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2024）冀01民辖44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案件由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

2024年6月26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

2024年9月27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2024）冀01民初20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芜湖长鹏与
河北瑞腾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河北

瑞腾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零部件开发
协议》及相关协议附件于2023年7月

19日解除;2、驳回芜湖长鹏要求河北瑞
腾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支付开发费

4,424,516.6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
讼请求。收到前述判决书后，芜湖长鹏
未提起上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前述判决已生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案件为芜湖长鹏涉及的诉讼标的均为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所

产生的，不会对标的资产的权属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重组产生实质性障碍。”

四、结论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与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变化不会对

本次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属于非上市公众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重组的各方均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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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岳塑股份本次重组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岳塑股份股东大

会、标的公司审议通过并经全国股转系统审查备案无异议方可实施。

（四）本次交易各方已在《股权收购协议》中对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

要求的必备内容或条款做出了明确约定；《股权收购协议》系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合法有效；《股

权收购协议》在其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后即对各方产生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标的资产不存在

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其他抵押、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六）本次重组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及人员安置，本次重组的实施或履行不存

在法律障碍和风险。

（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岳塑股份已完成的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

他事项。

（八）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九）岳塑股份所聘请的参与本次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具备为本次重组提供相关

证券服务的必要资格，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

（十）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施不

存在法律障碍，不存在其他可能对本次交易构成影响的法律问题和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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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二O二五年 四 月十阳签字盖章。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无副本。

所 负 责 人： 刘 浩

经办律 师： 吴 波 _

张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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